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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如今再次得以与中国的法学同行和有兴趣的非法律人士见面，笔者感到非常高兴和荣幸。
笔者早期之作的两个中文译本分别出版于1983年和1997年，但它们均不如本书的内容全面或新颖。
本书自2000年在欧洲以英文和德文发行，并定期同步更新和扩展。
中美之间的贸易和文化交往已经相当广泛。
除了货物贸易，这种交往已延伸到服务贸易、直接投资、技术转让、人员的专业交流和文化交流，以
及的确举足轻重的旅游。
与之相伴而生的是了解彼此法律的需要，它既包括作为整体的法律体系，也包括对方国家法律运作的
文化背景。
为更好地理解中国法律和社会制度，美国方面付出了诸多努力。
目前的中文译本意在使中国读者更容易了解美国的法律和法律文化。
这部中文译本是基于2010年在欧洲出版的英文第三版，而两者均基于2008年德文第四版，但内容已更
新至2009年，许多方面更新至2010年年初。
翻译成中文的艰巨任务是由许庆坤副教授承担的：我们之间富有成效的交往如今已届四年（其中一年
是他在埃默里（Emory）大学作访问学者）。
许庆坤副教授本人非常熟悉美国的法律资源和法律观念，对其翻译工作和表现出的毅力以及大力支持
我深表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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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乃享誉欧美的法学家彼得·海教授积三十余年之功的最新力作。
本书从大陆法系读者的视角全面介绍了美国法律制度，结构宏阔而内容精当，由宏观到微观，由传统
到未来，比较分析与历史分析穿插其中，钩玄探微而收放自如，非常适合继受大陆法传统的中国读者
了解美国法律的脉络与精巧。
本书的一大特色是注释详尽新颖，读者借此不仅可深究制度之本源，亦可洞见学界各家之妙论。

本书原著为在德国贝克出版社出版的英文第三版，其实为作者概论之作的第五版。
相对于旧版本，本书不仅内容更加详尽，而且资料更加新颖，最新的判例法和著述更新至2010年年初
。
本书不仅涵盖美国的实体法和程序法，而且介绍了美国的法律教育与法律职业、判例法分析方法；不
仅全面剖析了美国联邦和州的法律制度，而且深入到美国法律发展面临的各种挑战和学界的争议，实
为欲了解美国法的学者、律师、法官、学生以及其他人士的必备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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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彼得·海（Peter
Hay），为美国国际私法界的权威之一，他曾多年担任伊利诺伊大学法学院的院长，现为Emory大学法
学院的Lamar讲席教授和德国Dresden大学的教授。
译者，许庆坤，山东大学法学院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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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4）当事人合并当事人合并同样有强制性（必需的）合并与任意性（仅值得考虑的）合并之分。
出现了强制性合并的情况（规则19），所有相关者都要作为共同原告或共同被告参加诉讼；缺少了他
们，将无法对案件确定无疑地作出裁判。
这意味着：只要诉讼会判定一件影响他人利益的争议事项，而他或她不是诉讼当事人，为了作出最终
有效的裁决，就必须使其成为当事人一方。
另一方面，当事人可以主张的权利来自同一类（set）事实，这时就出现了任意性合并的情况（规则20
）。
晚近的规定和判例法更加便利对当事人的送达。
但是，跨越州界对当事人送达依然难度不小。
因此，当事人合并经常由于承办法院缺乏对人管辖权而受到阻碍。
（8s]此外，提出的每一个诉讼请求都应当属于受理法院（在此处所用事例中是指联邦法院）的事项管
辖权范围。
在异籍案件中，不存在上文所述与联邦问题管辖权有关的那种补充管辖权。
确切而言，《联邦成文法大全》第28篇第1367条第2款要求完全异籍，因此对异籍的要求（参见上文
第111段）同样适用于诉讼中的所有第三人。
结果，联邦法院只有在拥有联邦问题初审管辖权的情况下才可能享有补充管辖权。
此外，对于每个增加的当事人，法院地都应当是适当的审判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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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的原著是德国贝克出版社出版的英文第3版。
彼得·海教授早年曾分别于1976年和1991年在北荷兰出版公司和巴特沃斯法律出版社出版过两版英文
的《美国法入门》，该书的这两版由北京大学的沈宗灵教授翻译成中文[1]，并分别于1983年和1997年
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后来，彼得·海教授以《美国法概论》德文第2版为基础，更加全面和深入地提炼和评论了美国法，
于2002年在德国贝克出版社出版了英文的《美国法概论》，此后分别于2005年和2010年出版了英文第2
版和第3版。
我在着手翻译时依据的是英文第2版，但在翻译中收到了作者发来的第3版更新内容，并对原有译文作
了相应更新。
因此，读者面前的这部译著与在德国出版的英文第3版内容相同。
本书翻译耗时两年多。
翻译之事起始于2005年11月我同彼得·海教授的第一次面谈。
当时我作为访问学者到埃默里（Emory）大学法学院研修美国冲突法，彼得·海教授为我的指导老师
。
他在对我的研究计划提出诸多中肯建议的同时，询问我是否有意将《美国法概论》译为中文，并特别
强调该书与内容陈旧的《美国法入门》已大不相同，也无版权上的关联。
我愉快地答应了翻译之事。
经过艰难的多次沟通协调，北京大学出版社于2008年初与德国贝克出版社达成中文版权协议，我于当
年5月正式开始翻译。
当年8月我有幸跟随黄进教授开始在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从事美国冲突法的博士后研究工作，翻译
时间陡然变得紧张。
好在冲突法本身涉及实体法和程序法的诸多方面，研究美国冲突法恰好需要全面深入地把握美国法，
翻译该书也就自然成为我博士后研究的一项基础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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